珠海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规则
（修订）
    第一条  为规范我局行政处罚行为，正确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环境保护部《规范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若干意见》、《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结合我市环保工作实际，特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所称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指行政处罚实施机关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限范围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给予何种行政处罚和给予何种幅度行政处罚的权限。
第三条  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应当遵循适法准确、公平公正、过罚相当、程序正当、罚教结合、综合裁量原则。
综合裁量应考虑的因素：主观恶性，过错程度，初犯还是再犯、屡犯，污染源规模或排放污染物种类、数量，违法行为持续时间，改正态度和效果，违法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等。

对于事实、影响、情节相同或相近的环境违法行为,在同一时期，罚款数额应基本一致。

第四条 行政相对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在细化标准相应档次内从重处罚；同时符合三项及以上情形的，可提高一个档次进行处罚（在细化标准中已有规定的，不再重复适用）：
（一）违法行为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或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利后果； 
（二）抗拒、妨碍或不配合执法检查的；
（三）行政相对人销毁、隐匿、伪造证据的；
（四）经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五）在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工作中被评为“红牌”或环境违法行为人被处罚后12个月内再次实施环境违法行为的；
（六）违法行为涉嫌环境污染刑事犯罪或被实施行政拘留的；

（七）违法行为被国家、省挂牌督办，或在国家、省的专项检查中被查处；
（八）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固体废物（危险废物）重点监管企业违反相应领域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九）近三年内有公开道歉承诺记录的；

（十）其他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可以从重处罚的情形。

第五条  行政相对人符合下列第（一）项规定的情形的，可在细化标准相应档次基础上降低一个档次进行处罚；行政相对人有下列第（二）至（八）情形之一，可在档次内从轻处罚，同时符合三项及以上情形的，可降低一个档次进行处罚（在细化标准中另有规定的，不再重复适用）。:
（一）合法设立的项目（环保手续齐全）近十年未因环境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
（二）主动改正或者及时终止环境违法行为，积极减轻或消除环境违法行为危害后果或污染结果的； 
（三）环境违法行为未造成不良环境影响的； 
（四）在前一年度重点企业环境行为信用评价中被评为“绿牌”的； 
（五）合法设立的项目（环保手续齐全）近五年未因环境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 
（六）企业规模较小的（个体工商户、微型企业等），污染物排放量小的； 
（七）没有A类大气污染物、A类水污染物排放的；
（八）其他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可以从轻处罚的情节。
第六条  环境违法行为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不予罚款处罚：

（一）环境污染后果是由不可抗力引起且行政相对人已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不免除依法应承担的消除污染、赔偿损失等其他法律责任）； 

（二）环境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不良环境影响的；
（三）违法主体已经注销或死亡的；
（四）其他依法可以不予处罚的情形。

经调查发现符合以上情形的，调查部门应当不予立案或在调查终结后予以结案。

第七条 超标排放污染物有以下情形的，视为轻微违法，可不予做出罚款的行政处罚，但应当责令改正：

（一）5.5≤pH<6或9<pH≤9.5；

（二）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化学需氧量、氨氮、动植物油类污染物排放浓度超过规定的排放浓度限值0.1倍以下；

（三）总磷、磷酸盐排放浓度超过规定的排放浓度限值0.2倍以下。

以上第（二）（三）项规定不适用于环境敏感区。

第八条  违法者主动改正违法行为，并于行政处罚告知书发出后十日内在珠海市主流报纸头版上公开道歉、作出环保守法承诺的，可按罚款标准50%减轻处罚，但减少的罚款金额最多不得超过20万元；降低后的罚款额低于法定最低罚款额的，按法定最低罚款额处罚。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适用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制度：

（1）违法行为属于适用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

（2）违法行为属于适用移送公安机关行政拘留的；

（3）违法行为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环保部门认为不适用的；

（4）排污者被吊销排污许可证后排放污染物；

（5）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的；

（6）以暴力、威胁或者其它方法阻碍、拒不接受环境监督检查或者突发环境事件调查，以及有弄虚作假逃避检查行为的；
（7）因环境违法行政处罚公开道歉承诺之日起三年内再次出现环保违法行为的；

（8）按照法定最低额度处罚的违法情形。

第九条  实施罚款时，不免除行政相对人的其他法律责任（如责令停产、消除污染、赔偿损失等）。
第十条  说明

1、本规则及附件《珠海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细化标准》（本规则中简称细化标准，详见附件）中的“突发环境事件”参照《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中“突发环境事件分级标准”确定，有新规定的按新规定执行。
2、本规则及细化标准中的“环境敏感区”，是指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保护区、森林公园、重要湿地等生态环境敏感区和以居住、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行政办公等为主要功能的人居环境敏感区。
3、细化标准中“违法事实构成要件及情节”中表述的“以上”包含本数，“以下”不包含本数（有特殊说明的除外）；本规则第六条及细化标准“裁量标准”中表述的“以上”“以下”均包含本数。
4、本规则所称的“近一年”“近三年”是指以当次行为发生之日为起算点往前追溯一年、三年。
5、细化标准中“A类大气污染物”指列入环保部公布的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中的大气污染物；“B类大气污染物”是指上述名录之外的大气污染物。在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未公布实施之前，现有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中规定的大气污染物视为B类大气污染物。
“A类水污染物”，指国家或地方环保标准规定的第一类污染物，以及含重金属的污染物或其他具有毒性可能污染环境的物质；“B类水污染物”，指除A类水污染物以外的其他污染物。
6、违法行为同时符合“违法事实构成要件及情节”中的两项及以上的，按照裁量标准重的进行处罚。污染物同时有多个因子超标的，以超标倍数最高的因子适用自由裁量档次，多因子超标可作为档次内从重的情节考虑。
7、对未列入细化标准的环境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时，可以参照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规定，并结合本规定中的原则性规定实施自由裁量权。

8、细化标准中涉及的法律、法规被修改或废止的，相应细化标准自动失效。
9、根据法律适用原则，法律、法规中与新法或上位法存在冲突，不宜继续适用的条款，本规则中不再制定其细化标准。
第十一条  本规则由珠海市环境保护局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规则自2019年1月10日起施行。《关于印发〈珠海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规则〉和〈珠海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细化标准〉的通知》（珠环〔2012〕457号）自本规定施行之日起同时废止。

附件：1.珠海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细化标准
       （建设项目环境管理类和综合类）

      2.珠海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细化标准
       （水污染防治类）

      3.珠海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细化标准
       （大气污染防治类）

      4.珠海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细化标准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类）

      5.珠海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细化标准
      （放射性污染防治类）

      6.珠海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细化标准
      （噪声污染防治类）

      7.珠海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细化标准
        （土壤污染防治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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